钦州市中心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和
奖励标准
（征求意见稿）
 
为维护公共利益，切实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标准。
一、住宅搬迁
补偿补助费用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计算。
（1） 搬迁补助费
支付标准：按照15元/㎡补助，每户不足2000元的，补足2000元。
[bookmark: _GoBack]被征收人选择期房产权调换的，搬迁补助费增加1倍计算，并一次付清。
（2） 临时安置补助费
支付标准：按照15元/㎡/月计算，每户每月不足1800元的补足1800元。
被征收人使用房屋征收部门提供的过渡周转房过渡的，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小于或等于过渡周转房建筑面积时，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超出过渡周转房建筑面积部分按每月每平方米15元/㎡/月的标准支付临时过渡补助费。
支付期间：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支付期间为签订协议之日起6个月；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支付期间为签订协议之日起至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后3个月。
（三）搬家（迁）误工费：每户500元/次，临时过渡的计2次。
（四）对在房屋征收决定公告规定的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期限搬迁交付房屋的被征收人，按10000元/户给予提前搬迁奖励。
二、非住宅搬迁
非住宅搬迁补偿补助包含搬迁补助费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计算。非住宅房屋用途按不动产权属证书标注用途认定，将住宅房屋改变为合法经营性用房使用的，按对应经营性用房补偿标准的50%计算。
（一）搬迁补助费：办公用途按10元/㎡补助，仓库、旅业等用途按12元/㎡补助；营业性销售店铺按25元/㎡补助。
大型机器设备因房屋征收需搬迁、拆卸和安装调试的，搬迁补助费由房屋征收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2）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按照钦州市中心城区土地级别制定阶梯价格一次性支付3个月，补助标准如下表：
单位：元/㎡/月
	用途
 地段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办公
	25
	21
	18
	15
	12

	仓库、旅业等
	28
	24
	21
	18
	15

	营业性销售店铺等
	90
	70
	50
	40
	30


三、因房屋征收涉及电话移机以及有线电视、水电、宽带网迁装等费用的，按下表规定的标准给予补助：
	项目
	补助标准

	电话、宽带网迁移费
	100元或按通信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

	有线电视迁移费
	100元/户或按安装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

	水一户一表安装费
	500元/户或按征收时的安装标准。

	电一户一表安装费
	500元/户或按征收时的安装标准。

	三相电源安装费
	2000元/户或按征收时的安装标准。

	空调迁移费
	挂式300元/台/次、柜式400元/台/次

	太阳能拆装费
	1000元/台或按征收时的安装标准。

	管道燃气安装费
	2500元/户或按征收时的安装标准。

	集成灶
	500元/台。


四、本标准未明确的事宜，可由市人民政府通过“一事一议”确定。
五、本标准由钦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六、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钦州市中心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和奖励标准（试行）》（钦政办〔2012〕21号）同时废止。
